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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酥手》

内容概要

◆编辑推荐：
我以为用全身的力气爱你，你终究一定会回头。
当爱情成为一种负担，付出的感情收回，刻骨铭心的恋情，沁入骨髓的痛，是恨是爱是情是怨，我已
全然分不清⋯⋯
当红青春作家心雯最感人之作和最具代表性的巅峰之作，感伤凄美的爱情故事，一部青春版的《乱世
佳人》。
著名青春作家九夜茴、沐童、流潋紫联袂推荐，新浪网、腾讯网、搜狐网等几大门户网站读书频道的
鼎立支持
一个男人要有怎样的勇气和无私的胸怀，才能够付出这样的一份痴情？其爱之深，其情之痴，曾让数
百万读者为之感动而落泪。
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比我更爱你。可这样的一份爱，是否最终成为痛楚的往事，落入记忆的深
渊，再也找寻不回？
若爱情不是小说，又怎会有书中所描述的那些曲折和纠葛？倘若爱情就是小说，那么、期盼人世间所
有的恋情都能够“相濡以沫、死生契阔”。
◆内容简介：
梅若素是个一直在爱情中苦苦挣扎的女子，为爱痴狂，纵情人生。就连她与林惟凯的婚姻，也只是个
蓄意的“阴谋”，与爱情无关，只是为了给她和白凌霄的即将出生的孩子找一个名义上的父亲而已。
然而，天意弄人，她和白凌霄的曾经山盟海誓的爱情在现实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而林惟凯才是这个
世上最爱她的男人。可当她终究明白这一切的时候，林惟凯已经伤心欲绝飘然远去。
为了找回自己的爱情，梅若素远赴美国并苦苦等待了5年，直到有一天他悄然地出现在她面前，他们
之间逝去的爱是否能够再回来？

Page 2



《红酥手》

作者简介

心雯：
平面媒体记者、追求完美的处女座、当红青春小说作家。
出生在长江以南的一座小城，有江南女子柔弱的外表，更有江南女子纤细的心灵。从小受柔美哀怨的
宋词浸淫，略带点神经质，像琴弦一样敏感，常抵挡不住文学那令人心悸的诱惑。
已出版的作品有《君如陌上尘》、《六月天微蓝》等，以情节凄美动人，文字典雅忧伤而称誉于青春
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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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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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的 　　第三十三章 赌 　　第三十四章 觉悟 　　第三十五章 彷徨 　　第三十六章 决定 　　第三
十七章 有故事的女人 　　第二十八章 爱情顾问 　　第三十九章 漂亮的小男孩 　　第四十章 难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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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领悟 　　第四十九章 信 　　第五十章 晚餐 　　第五十一章 失而复得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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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酥手》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梅子黄时雨　　既然不能得到你的全部，我只有选择离开。　　细雨的黄昏，格外凄清。
　　梅若素倚在窗前，看大街上纷乱的人群。每一个都归心似箭，赶着回家，似倦鸟投林。这儿却不
是她的家，是白凌霄为她租下来的一套公寓。他不是她的丈夫，只是她的情人。　　打小她就痛恨第
三者，没想到自己也有被“金屋藏娇”的一天。然而，当她遇见了他，一切都无从选择。　　初遇的
时候，她还小，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爱情。他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个标准的好学生好孩子。而她，却是
人们眼里的不良少女，喜欢和一群衣装怪异的男女混在一起，一副百无聊赖无事生非的样子。但他喜
欢上了她，每天放学绕了弯路跟在她身后，偷偷地护送她回家。　　一个晚风郁郁的夏夜，她把他截
住，霸道地问：“喂，你干吗总跟着我？”她旁边的姐妹哇哇叫着起哄。他当时进退维谷，一张俊脸
憋得通红。“我⋯⋯我⋯⋯”支吾了半天，忽然解开袖扣，把左腕亮给她看，然后调头狂奔。　　她
在那一刻怔住。原来，他在左腕上刺了图案，一朵梅花还有她的名字——若素。　　“这小子喜欢你
！”周围响起一片戏谑声，她佯装气恼地说：“去！闹什么闹？笑什么笑？”　　从那时候，她才开
始注意他。他白净面孔，双眼皮，鼻梁高挺，高高瘦瘦的个子，笑起来有两颗虎牙。在一帮青春期的
男孩子中，显得出类拔萃。　　后来，他们真的恋爱了。她也偷偷地在腕上刺上了他的名字。她甜蜜
地咝咝着吸气，一笔笔刻写那繁复的笔画。在蓝得发黑的墨水与鲜血混杂的刹那，她感到一股忧伤的
沁凉。他摸着她的刺青，心疼地问：“痛吗？”她笑着摇头，说：“哪里那么娇嫩。”　　然而，他
们的爱情却注定娇嫩。很快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那个年代的早恋，犹如洪水猛兽，更何况是她这样
的女孩！他父亲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而他母亲则堵在她家门口大吵一顿。两家的大人从此龃龉。　　
在所有的非难中，他们决意拼杀突围，企图维护爱的尊严。没多久，他就成了一个数学只考八分的逃
课大王。当学校要开除他的时候，他母亲领着他在每一个老师面前乞求，声泪俱下，把一切罪恶统统
推给了她。整个过程他没说一句话，但他流泪了。这样的泪水，让她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不是一棵树
上的鸟儿。　　他曾经的优秀，使他避开责难，迎来重生。而她难逃垢辱。　　很多年后，他的成功
证明了他当初的选择合理而正确。但命运却让他们再次相遇。电光石火，天崩地裂。每一次相见，都
好像要把一生的爱全部耗光，那样忘情的沉溺，才发现，原来一切都没有改变。　　但是，他的指上
已经戴了戒指，漂亮的白金钻戒，闪闪发亮。　　天色不觉暗了下来。对面的学校放学了，学生们蜂
拥而出。男学生撑着大伞，把女朋友保护在伞底下。女孩的手放在男孩子的手心里，一路依偎着走过
，最合理想的恋情。　　她把头别转回来，看见镜子里的自己：那个女子凝眸望她，苍白瘦弱，穿着
紫白的唐衫，寂寞的脸容，寂寞的眼睛，寂寞的手指⋯⋯她低下头去，目光正好落在自己的手腕上，
“凌霄”两个字清晰如初。　　白凌霄敲门进来的时候，雨已经小了很多。　　她帮他拿伞，看见他
胸前的米奇老鼠徽章。她知道，他又去幼儿园接孩子了。　　在另一个世界，他有结发娇妻，如玉子
嗣。他爱他们，从没想到要割舍。她是他的初恋，是他的外遇，仅此而已。　　抚着她的头发，他温
柔地问：“想吃什么？我打电话到楼下的餐馆去叫菜。”　　总是这样，她的厨房永远干净完美而不
被动用。他宠着她，或者，是他自觉亏欠了她，不好麻烦她亲手做羹汤吧。　　吃过饭后，他照例和
她缠绵。　　“我爱你，若素。”他的舌头如簧，手掌温热有力。　　她愣了一下，只觉得万般滋味
涌上，装作漫不经心地问：“凌霄，你到底有多爱我？”　　“像窗外的雨丝一样多。”　　“骗人
。”她心里甜甜的，但又有一些不满，他答得太快了。　　“嗯，我再问一次。凌霄，你到底有多爱
我呢？不许重复！”　　“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多。”他依旧对答如流。　　“再来一次，好不好
？”她似乎迷上了这个游戏。　　“嗯，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她心底轻轻一颤，却笑着推开
他：“不来了，难不倒你，油嘴滑舌。你老婆就是这样被你骗上手的吧？”　　“哪里的话⋯⋯”他
突然觉得口干，起身去倒水。　　她拉住他，固执地问：“凌霄，你到底爱过几个人呢？”　　“⋯
⋯不管几个，你始终是我最爱的一个。”　　沉默一会儿，他轻轻把她搂进怀里。　　她的手触到他
左腕的疤痕。当年，在父母的逼迫下，他去医院“洗”掉了手上的刺青，违心地承认曾经的一切出于
荒唐和无知。　　她明白，他与她的爱，绝对不是五五分账，他付出的永远没有她多，她爱他永远比
他爱她多一点。爱情本来就没有公平可言，不是吗？　　他走后，她发了好一阵子的呆，直到有电话
打进来。这么晚了，会是谁的电话？　　“若素，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是母亲的声音。她已经许久
不曾回家。　　“还好。”她淡淡地回答。　　“我听说了你的一些事情，很为你担心。”母亲顿了
一下，说，“你现在跟一个男人在一起？”　　“是的。”　　“他有家？”　　“是的。”　　“
若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母亲的语气，颇有点痛心疾首的味道。　　她轻蔑地笑了一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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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什么？我并没有要求他离婚，更不会让一个8岁的孩子失去爸爸。”　　“我没想到，你还在
恨我，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听母亲这样说，她心里也不好受，便不再吭声。　　“你明天回
来一趟，好吗？”母亲近乎恳求，“你继父想见你。”　　她没有说好，也没说不好，轻轻地把电话
挂了。　　半年前，母亲又结婚了。这是她的第三次婚姻。继父姓林，今年56岁，经营着一家很大的
公司，是那种事业有成的男人。　　女人活在世上，有个男人肯娶，总是好的。　　她环顾四周，空
荡荡的房间。窗外，雨紧一阵缓一阵地继续下着，让人觉得寂寞惆怅。　　她开始收拾东西，做出了
一年来第一个重大的决定：走。　　第二章 少女的祈祷　　原来，童年的伤痛，可以跟人一辈子。　
　母亲李倩如的家在另一个城市。梅若素坐了几个小时的大巴，到家时天色已晚。　　在那美轮美奂
的客厅里，她第一次见到了继父林澍培。与她想象中秃发凸肚的矮胖男人完全不同，他的个子很高，
眉毛很浓，双目炯炯有神，略略带点白头发，更增添他的成熟魅力。年轻时一定是个俊伟男人。她再
打量这幢两层楼的华美豪宅，没想到母亲走老运，钓上了金龟婿。　　继父待她很和蔼，但并不过分
亲近。吃过晚饭后，便独自上楼去了。留下母女两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母亲问：“你觉得你继
父怎么样？”　　“不错。”她眼睛盯着屏幕。　　“若素，你和那个男人⋯⋯”　　“你放心，我
们已经分开了。”　　母亲有些半信半疑，却不敢再问。　　她看了母亲一眼，五十岁的人了，依然
风韵犹存。象牙白的皮肤，高高吊起的凤眼，两道直入发梢的浓眉，华贵中带着几分妩媚。　　母亲
年轻时当过演员，曾在一部轰动一时的剿匪片里饰演压寨夫人，也是在那时候结识了作编剧的父亲。
才子佳人，堪称完美的姻缘，却毁于第三者插足，导致父亲远走异国他乡。也许是这个原因，母亲在
她面前总有些气短。　　想到这儿，她说：“我是真的离开了。你看，我不是连行李都带来了吗？”
　　“那你就在这儿住下来吧。你继父工作忙，惟凯又不常回来，你就当陪陪我⋯⋯”　　“谁是惟
凯？”她打断母亲。　　“是澍培的儿子。”李倩如这才想起来，他们还没见过面。“要不，我明天
叫他来吃饭。”　　梅若素从沙发上站起来：“我有点困。今晚我睡哪儿？”　　李倩如领着她到楼
上一间带浴室的卧房。互道晚安之后，梅若素把门关上了。　　她从包里掏出手机，上面有十多个未
接电话，都是同一个号码。早上离开时，她在电话里跟白凌霄提出分手，他还以为她只是随口说说，
并没有当真。想是下午他到了出租屋，找不到她的人，这才急了。　　但她已经决定了，不会接他的
电话。她要从他的视线里逃出来，逃到一个他找不到的地方。　　第二天醒来时，已是上午十点多了
。床边放着一碟式样精美的西式早点，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和你父亲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母亲。”　　“父亲”两个字对她来说，颇为刺眼。在这世上，她只有一个父亲，他叫梅鸿钧，住在
美国洛杉矶。　　吃了早点，下得楼来。家里没有人，偌大一幢房子静悄悄的。客厅里，阳光透过那
面巨大的落地窗，照射进来。下了几天几夜的雨终于停了。　　梅若素转过头来，看到客厅的中间，
摆着一架大钢琴。琴盖上积着厚厚一层灰，可见许久没有人弹过。在有钱人家里，钢琴只是附庸风雅
的装饰。　　她倒是学过几年钢琴，而且懂行的人都说她弹得很好。　　高中毕业那年，她没有考上
大学。因为身材高挑，容貌姣好，母亲和她第二任丈夫陈文杰，想让她到部队去当文艺兵。体检时，
人们发现了她左腕上的刺青，把她与那些臂膀手腕上刻着丑陋毒蛇虎头的流氓阿飞视为同类，理所当
然将她拒之门外。第二年，陈文杰通过关系，让她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艺术系，学的是钢琴。　　她
坐到琴凳上，掀开琴盖。沉思了片刻，一支小奏鸣曲如流水一般从她指下溢出。她惊奇地发现，对着
落地窗外的景色，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中午，她的琴弹得顺手极了。一支支熟悉的乐曲从她指尖迸发出
来。　　梅若素闭着眼睛，沉醉在久违的琴声中。她不知道自己弹了多久，当弹到那支《少女的祈祷
》时，她缓缓地睁开眼，试图将自己的心绪融合到窗外的阳光之中。　　然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
个因为背对着光而看不清脸的男人。此刻他正站在沙发边，静静地凝视着她。音乐戛然而止，随之而
来的是一声不和谐的巨响——她猛然起身，撞翻了身后的琴凳。　　“让我来。”男人大步冲过来，
帮她扶起凳子。“我是林惟凯。刚刚进门，不想吓到了你，对不起。”　　梅若素重新坐在琴凳上，
仍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　　“接着弹吧，你的琴弹得很不错。”　　他没问她是谁，好像跟她熟
识已久。　　她却有些懊恼，这个男人是猫吗，怎么走路没有一点声响？　　像是读出了她的质疑，
他淡淡一笑，说：“是你弹得太入迷了，所以没听见我回来。”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　　话刚出口，梅若素便意识到自己的无礼，毕竟这是他的家。她没有心思再弹下去，径直往楼上
走去。她不习惯和一个陌生男人相处。　　然而，她在楼上没待多久，母亲就来敲她的门，叫她下去
吃饭。楼下餐厅的西餐桌上，摆着非常丰盛的饭菜，四杯红酒已经斟好。　　林澍培对林惟凯说：“
惟凯，这是梅若素，倩如的女儿。”　　“我们已经见过面了。”林惟凯笑道，“现在，我正式介绍
一下自己，我叫林惟凯，是向群律师事务所的注册律师。”　　这种介绍未免太“正式”。梅若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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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地抬头看他，发现林家父子长得很像，同样魁伟英俊，气度不凡。　　一餐饭下来，她跟林家人的
关系并没有融洽多少。或者，她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从小到大，她没有什么朋友，常常觉得很孤
独。正因为如此，她才会对白凌霄投入那么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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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习惯随身揣一本书在大手袋里，不用太厚，不会太闷，可以在任何时间地方，比如在飞机上、
在小咖啡馆里、在剪头发时⋯⋯随手翻开，毫无负担地开始读，把乏味的等待时问在轻巧趣致的文字
里消磨过去，在故事里会心微笑，合上书，心情会变得很好。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习惯，那么，这本《
乌鸦嘴女郎》会是一个好选择。　　——新言情小天后、《帝王业》《衣香鬓影》作者　寐语者 　　
在心雯的小说中，我们不仅可以读到俗世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和悲欢离合，更能读懂人生。　　——
腾讯读书原创编辑蓝宝儿 　　这是一本哀婉动人的小说，讲述的是一段旷世绝恋的传奇故事。　　—
—搜狐读书陈妍 　　《红酥手》的名字很典雅，故事也很精彩。读来让人爱不释手，文字嚼来满口生
香、回味久远。　　——新浪读书频道编辑小小 　　一个纠缠反复，一个痴心奉献。纵然看的人心里
焦急，可爱的路上没有谁对谁错，没有自私和偏执，有的只是爱与错的痴缠，心与心的追逐。　　—
—网友刻雪 　　像《乱世佳人》，梅若素就是斯佳丽，林惟凯就是白瑞德。　　——网友往事浮华　
　这是一个别开生面、非常有趣和温馨的故事，女主角有着独特的魅力。比她更具魅力的，则是作者
讲故事的手法和功力。强烈推荐！　　——新版《红楼梦》编剧、九界文学网主编　青枚　　赞一下
作者的文笔，自然清新。时而通俗易懂，时而幽香古雅，感觉就像在现代都市与古典桃源之间自由穿
越。有一点小幽默，但不至于到恶搞的境地；有一点小纠结。但不至于很虐心。两分想象力，三分现
实主义，五分是由作者自己构筑的世界。　　这篇小说有一种清新自然的写作风格。作者的描写细腻
，人物性格刻画生动，语言诙谐有趣，等等，一路读来令人欲罢不能。像在慢慢地品一杯绿茶，幽幽
的，淡淡的，却回味无穷。读它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乌鸦嘴”题材很有新意，加上雪影本来级
别就高的文字功法，小说写的相当成功。雪影的小说果然不带丝毫陈词滥调性质。开始瞅这文章的名
字还蛮搞笑的。因为“乌鸦嘴”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实在不算少。读后感觉真不赖！雪影
笔下的故事总是看似很巧，其实很生活化真实化，不落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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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比我更爱你。《红酥手》是一部青春版的《乱世佳人》、最为感伤凄
美的爱情故事。当红青春作家心雯的巅峰之作。讲述一段刻骨铭心的人间绝恋。　　我以为用全身的
力气爱你，你终究一定会回头。当爱情成为一种负担，付出的感情收回，刻骨铭心的恋情，沁入骨髓
的痛，是恨是爱是情是怨，我已经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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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好吧。就是有点纠结。
2、大概是看过的书里能最快解决的一本吧，故事有些草率，但也想不到还能在哪里继续丰富。大概
的剧情和想象中的差不多。边看边吐槽哪里来像林惟恺这样的好男人。。就当作小说看吧，现实生活
中哪里来勇气当两回未婚麻麻
3、　　刚开始看到红酥手这个书名，一直不得其解，直到看了文学院的朋友笔记才知道，红酥手一
词出自陆游的《钗头凤》，讲述了一个动人悲凉的爱情故事，陆游与唐婉相恋并结为夫妇，却因陆游
之母不喜唐婉而令两人分离。十年之后再相逢，陆游因此而作此词。上阙“错，错，错”表现了诗人
因分离而悔恨，一个错便是一次心痛，可见诗人心中之追悔莫及。下阙则是“莫，莫，莫！”细述女
子心中的绝望和万般无奈。 
　　
　　用这样一个带着绝望和悔恨的词来作书名，也暗示了这个故事的悲欢离合。也许现实生活中，很
少会有那么累心的故事，但书中最大的劝诫在于珍惜，不要因为当时的过错而悔恨终身。若素与凌霄
再在一起已是错，当年的年少已是过去，何必执着，若是像《钗头凤》中的唐婉，那便是抑郁终身。
那三个错字和莫字可以形容3个时期的若素情感历程。第一便是梅若素少时轰轰烈烈的初恋，无奈各
方压力而与白凌霄分手。后来的相见让已有娇妻子嗣的他和孑然一身的她突破道德而彼此缠绵。直到
白凌霄强烈反对若素生下孩子，她便带着一颗死去的心离开。这即是一次心痛的铭记，也是一种走到
尽头的无奈。第二时期就是若素怀着孕，骗了林惟凯做挡箭牌。婚后，他付出，她接受，但心已死，
只留对他的愧疚。直到真相大白，他还是不想离婚，她却执意分开，后来她才发现自己习惯了身边的
惟凯，就算凌霄回来找她，自己也只爱惟凯，但林惟凯却远走加拿大。又留下了一处无奈，若素的感
情和惟凯的付出都受到了伤害，也让若素明白若是追悔和凌霄的感情，无视了现实，那便是一声叹息
，一生无奈。第三个时期：5年后，两人重逢异乡，这次是她追他，好在两人没有再错过，没有留下
最大的遗憾。人生便是如此，错过既是错过，若是没有错过，那边有可能重来，珍惜身边的人，没有
遗憾，便是福。曾经的快乐也比不上现实的美好，过去的快乐是烟云，那么现在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幸
福^_^ 
　　
　　心雯的书也看过许多，这本《红酥手》，个人觉得还是略显生涩。整个故事概念和设构有些牵强
，特别是在文末的若素追回惟凯的行动上，因为失误她迷迷糊糊中割开了手腕，血流不止，也让惟凯
万分担心，也引出了后面的和好。要是以这种方式成为引子，会不会有些过于小言化，而这种割腕方
式会不会造成误导，本身两人心已回归，在医院里两人几句话便又在一起了，看得我有些云里雾里。
原以为会有精彩对白，却没能给我留下印象。而白凌霄的出现，在惟凯去加国后，戛然而止，只提到
他再婚，而若素把孩子给了他。让我觉得若素是为了惟凯而离开孩子，更有些难受在心。且全文的内
容比较“传统”言情，与影视题材类似。若要打分，3星吧～ 
　　
　　
4、在單周二下午不知去向何方，，選擇去了圖書館 看了這本書。當中許多控制不住 還滿壓抑的
5、貌似读的很感动来着

6、也不错~！
7、我讨厌虐恋
8、　　 恩 虽然还没看完 但看到现在，真的是让我感觉到爱情真的是折磨人啊。
　　就想上天总是让相爱的人受尽折磨后在能团聚，好不容易知道该珍惜的时候，却没有时间了。
　　爱。。。。
9、上半部还可以。带子寻夫，下半部明显有《scarlet》的影子，还是有点虎头蛇尾啊。林惟凯的性情
突变有点突兀。
10、蛋疼
11、痛苦与爱相伴而生！
12、十分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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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哈哈哈哈！当年期末自习无聊在图书馆随手拿的一本。。。
14、我那時候覺得可好看了~
15、没意思
16、真的不能再看言情小说了，看了只觉得肉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如此信任你，你怎么会出
版这种书嘞？
17、有点矫情 还是喜欢冷血型主角 冷静者动情如雪融化 最为动人
18、经典、
19、对于我来说，这书假的就像天上真能掉下个林妹妹，白马王子真会骑马来吻醒你，很鸡肋的书，
但是能让我读完，是愿意给这样纯真的爱的存在留下一点希望！
20、我想吃taste的红烧猪手。。。
21、有些事情不一定要一一点破，爱可以包容一切
22、很久不看言情，此书虽然有所有言情该有的元素，却让人依旧俗套的感动。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23、一个纠缠反复，一个痴心奉献。纵然看的人心里焦急，可爱的路上没有谁对谁错，没有自私和偏
执，有的只是爱与错的痴缠，心与心的追逐。
24、我只想说这女人活该，既然是为了生子而结婚，那她婚前就该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而不是隐瞒
⋯⋯而且之后她明明说不会靠儿子去挽回她的婚姻，结果重逢后还不是用父子相认来扭转林维恺已有
女友的不利景况？反正，看到这女人我没话说了，她遭的罪都是活该
25、2012.1.23
26、这种剧情 只适合高中女生看 看完除了叹息不剩什么
27、这个女人真纠结~
《海的女儿》实在不像童话，它实则是爱情训诫，写给成年人。他告诉人们，爱情是世上最没谱的东
西。有人一辈子耕耘，仍然入不敷出，就像海公主。她为了爱情，在人世走一遭。还白白受苦......
28、冲着书名去读的，然还是有小小的失望，传统80后虐恋，笔锋意境十足，尤其是副标题，个人而
言不喜欢这个故事。
29、都是失去后才发现珍贵 有些东西可以挽回 有些可能就是错过一生了吧 
30、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3884
31、看过很久，毫无印象..- -
32、真是玷污了我最喜欢的词句....这是TMD什么破小说，还感动千万人。。。
33、先虐男主，之后在恨恨的虐女主
34、爱情就是那样兜兜转转，最终还是回到原点⋯⋯
35、情节很像《飘》，但是结局是好的。
36、别的记不得了 只记得梅若素的名字安之若素
37、想不到我又看了一本花里胡哨的小说。。。
38、今天有一段时间上不了网 又看了一次 我看一次哭一次啊 纯属是为了这个给五星
39、结尾有些太仓促了~~ 其他还不错~~ 喜欢心雯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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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恩 虽然还没看完 但看到现在，真的是让我感觉到爱情真的是折磨人啊。就想上天总是让相爱的人
受尽折磨后在能团聚，好不容易知道该珍惜的时候，却没有时间了。爱。。。。
2、左手手腕上还留着凌云的刺青，心中还念着初恋凌云。为了初恋，可以不顾第三者的名声，为了
初恋，可以找一个男人当肚子里孩子的父亲，这便是梅若素。 眼前浮现出榕树下的那个女孩，心头还
记着那个女孩，身边还躺着那个女孩。为了她，他可以不在乎孩子的身份，为了她，他可以忍受梦中
凌霄的名字，这便是林惟凯。 他是她的初恋，她亦是他的初恋。惟凯在身边的时候，她不知道珍惜，
但他离开后才发现，自己早已习惯了他的温暖。 很不喜欢凌霄，他就是一个势利小人。如果他的妻子
怀的不是别人的孩子，他不会离婚，如果若素没有他的孩子，没有得到房子，他也不会追求她。他只
是想要获得最大的利益，不停的把爱挂在嘴边，其实最不懂爱。 还好有一个番外，不想看到若素一个
人孤零零的等，那会有一种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的感觉。还好，他们最后还是在一起了，虽然经历过波
折，虽然有过矛盾，但不变的是他们彼此相爱，可以为对方牺牲。 不喜欢《红酥手》这个书名，故事
和陆游的故事不同，书名仅仅是添加了一些古典意蕴。书里还有一些事情没有说清楚，若素父母的纠
葛没有讲清，若素为何对初恋情有独钟。也许有一些疑问，反而增添了故事的美。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
你，而是因为想你才寂寞。不是因为你在才爱你，而是因为离开才明白。边看边哭，为惟凯，也为自
己⋯⋯ 
3、刚开始看到红酥手这个书名，一直不得其解，直到看了文学院的朋友笔记才知道，红酥手一词出
自陆游的《钗头凤》，讲述了一个动人悲凉的爱情故事，陆游与唐婉相恋并结为夫妇，却因陆游之母
不喜唐婉而令两人分离。十年之后再相逢，陆游因此而作此词。上阙“错，错，错”表现了诗人因分
离而悔恨，一个错便是一次心痛，可见诗人心中之追悔莫及。下阙则是“莫，莫，莫！”细述女子心
中的绝望和万般无奈。 用这样一个带着绝望和悔恨的词来作书名，也暗示了这个故事的悲欢离合。也
许现实生活中，很少会有那么累心的故事，但书中最大的劝诫在于珍惜，不要因为当时的过错而悔恨
终身。若素与凌霄再在一起已是错，当年的年少已是过去，何必执着，若是像《钗头凤》中的唐婉，
那便是抑郁终身。那三个错字和莫字可以形容3个时期的若素情感历程。第一便是梅若素少时轰轰烈
烈的初恋，无奈各方压力而与白凌霄分手。后来的相见让已有娇妻子嗣的他和孑然一身的她突破道德
而彼此缠绵。直到白凌霄强烈反对若素生下孩子，她便带着一颗死去的心离开。这即是一次心痛的铭
记，也是一种走到尽头的无奈。第二时期就是若素怀着孕，骗了林惟凯做挡箭牌。婚后，他付出，她
接受，但心已死，只留对他的愧疚。直到真相大白，他还是不想离婚，她却执意分开，后来她才发现
自己习惯了身边的惟凯，就算凌霄回来找她，自己也只爱惟凯，但林惟凯却远走加拿大。又留下了一
处无奈，若素的感情和惟凯的付出都受到了伤害，也让若素明白若是追悔和凌霄的感情，无视了现实
，那便是一声叹息，一生无奈。第三个时期：5年后，两人重逢异乡，这次是她追他，好在两人没有
再错过，没有留下最大的遗憾。人生便是如此，错过既是错过，若是没有错过，那边有可能重来，珍
惜身边的人，没有遗憾，便是福。曾经的快乐也比不上现实的美好，过去的快乐是烟云，那么现在的
快乐才是真正的幸福^_^ 心雯的书也看过许多，这本《红酥手》，个人觉得还是略显生涩。整个故事
概念和设构有些牵强，特别是在文末的若素追回惟凯的行动上，因为失误她迷迷糊糊中割开了手腕，
血流不止，也让惟凯万分担心，也引出了后面的和好。要是以这种方式成为引子，会不会有些过于小
言化，而这种割腕方式会不会造成误导，本身两人心已回归，在医院里两人几句话便又在一起了，看
得我有些云里雾里。原以为会有精彩对白，却没能给我留下印象。而白凌霄的出现，在惟凯去加国后
，戛然而止，只提到他再婚，而若素把孩子给了他。让我觉得若素是为了惟凯而离开孩子，更有些难
受在心。且全文的内容比较“传统”言情，与影视题材类似。若要打分，3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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